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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善恶混论的产生年代与理论来源∗

沈 顺 福

［摘　 要］ 学术界通常认为先秦时期便有了性善恶混论， 其代表是世硕的观点以及 《孟

子》 文本中的相关主张。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孔子的人性论其实属于性善恶未分论， 而非

性善恶混论。 而世硕的观点及 《孟子》 引文中的观点都与孔子的人性论相近， 均可通过性

善恶未分论而得到解释， 而非必定是性善恶混论。 性善恶混论认为人的天生材质包含善恶两

类材质， 善质论吸收了孟子的性善论， 恶质论吸收了荀子的性恶论， 两者合成便成就了性善

恶混论。 准确来说， 汉代董仲舒并不是性三品论者。 从狭义来说， 董仲舒持性善论； 从广义

来说， 董仲舒持性善恶混论。 性善恶混论由此成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观点。 从思想发展

的历史与逻辑来看， 性善恶混论应该出现于荀子之后、 汉代之前， 而不可能出现于先秦时

期。 性善恶混论是性善论与性恶论发展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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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 早在先秦时期， 中国便已经产生了不少人性论， 如性善论、 性

恶论、 性无善无恶论以及性善恶混论， 等等。 其中的性善恶混论主张 “性有善有恶之说， 始于战国

时期的世硕” （张岱年， 第 ２００ 页）。 这也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这一观点的主要文献证据有两项， 一

项证据来自于 《论衡》， 另一项出自 《孟子》。 《论衡》 曰：

周人世硕， 以为人性有善有恶。 举人之善性， 养而致之则善长； 性恶， 养而致之则恶长。 如

此， 则情性各有阴阳善恶， 在所养焉。 故世子作养一篇。 宓子贱、 漆雕开、 公孙尼子之徒， 亦论

情性， 与世子相出入， 皆言性有善有恶。 （《论衡·本性》）

这大概是最直接、 最有力同时也是最主要的证据： 世硕是周人， 曾作 《养性书》， 其观点是人性

有善有恶， 养人之善性而致之则善长， 养人之性恶而致之则恶长。 人们一般据此来判定世硕的观点是

性善恶混论。
第二条证据出自 《孟子》：

或曰： “性可以为善， 可以为不善。” 是故， 文、 武兴， 则民好善； 幽、 厉兴， 则民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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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 “有性善， 有性不善。” 是故， 以尧为君而有象； 以瞽瞍为父而有舜； 以纣为兄之子， 且

以为君， 而有微子启、 王子比干。 今曰性善， 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告子上》）

这段文献列举了若干种关于人性的说法。 其中 “性可以为善， 可以为不善” 的观点， 我们称之为

“或曰一”； “有性善， 有性不善” 的观点， 我们称之为 “或曰二”。 有学者如孔广森便以为此说属于

公都子的观点 （参见 《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上》）， 为性善恶混论。
以往学术界常常依据上述文献， 认为先秦时期已经有了性善恶混的理论， 其代表人物是世硕

（儒）、 公孙尼子， 如王充认为， “世硕儒、 公孙尼子之徒， 颇得其正” （《论衡·物势》）。 学术界大

都接受这一观点， 如黄佐曰： “孔、 孟之后， 周人世硕乃曰 ‘性有善有恶’， 荀卿则为 ‘性恶， 其善

者伪也’， 则又甚于世硕矣。” （《明儒学案》 卷五十一） 孔孟之后不仅有荀子之性恶论，而且还有世

硕的性有善有恶论等。 汪荣宝亦指出： “是善恶混之说， 实本世硕。 《艺文志·世子》 二十一篇。 注

云： ‘名硕， 陈人也， 七十子之弟子。’ 则此说出于七十子。 故宓子贱、 漆雕开之徒， 其论并同， 明

必孔门之旧闻也。” （汪荣宝， 第 ６５ 页） 世硕是性善恶混论的代表， 此派观点属于孔门旧说。 当今有

学者甚至以为孔子实质上是持 “善恶混存的人性观” （冯兵， 第 ７６ 页）。 这似乎再次印证了性善恶混

论存在于先秦时期。 值得思考的是， 上述结论果真正确吗？ 通过分析上述两段文献资料， 本文认为：
这些证据不足以完证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性善恶混论； 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来看， 性善恶混论产生于

性善论与性恶论之后。

一　 孔子的人性论及其传承

传统儒家的人性说开始于孔子。 集中记载孔子主要思想与言行的文献是 《论语》。 《论语》 中总

共两次提及 “性” 字， 分别是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 和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论语·公冶长》）。 其中第一句话， 对于我们理解性的内涵， 能够提供不少线索。
那么， 根据这些文献， 我们能不能认定孔子的人性说是善恶混论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笔者看来， 孔

子的人性论是一种性无善恶论， 也可以称作性善恶未分论。 该人性论包含生之为性、 性为气质以及性

不分善恶等三项基本观念。
性即初生之性， 这是 “性” 字的首要内涵。 近人傅斯年对先秦遗文进行了统计后提出： “后人所

谓性者， 其字义自 《论语》 始有之， 然犹去生之本义为近。” （傅斯年， 第 ９ 页） 傅斯年认为古时只

有 “生” 字而无 “性” 字， 至孔子时方有 “性” 字， 其内涵近似于 “生”。 这意味着性即生， 或者

说， 出生之初便是性。 这既是 “性” 字的本义， 也应该是其首要内涵。 “性” 字的这一基本内涵得到

了包括孟子和荀子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认可。 其次， 作为初生存在的性是一种物质实体

或 “材质” （参见沈顺福， 第 １０９ 页）。 孔子提出 “性相近也”， 认为人生之初所禀赋的性是相近的，
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初生之性便指材质， 即由气所构成的东西。 皇侃指曰： “性者， 人所禀以生

也； 习者， 谓生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 人俱禀天地之气以生， 虽复厚薄有殊， 而同是禀气， 故曰

‘相近也’。” （程树德， 第 １１８１ 页） 性指人所禀赋的， 由气质所形成的材质。 《朱子语类》 记载曰：
“孔子言 ‘性相近’， 是气质之性。” （《朱子语类》 卷四） 这里所说的性属于气质之性。 这种性兼含

气质与天理。 故， 孔子所言之性含有气质， 属于气质之物。 今人往往将 “性” 字抽象化， 以为性是

抽象的性质， 殊不知此性最初应该属于一种气质之物。 至少， 孔子所说的性主要指由气所形成的物质

实体。 由此可知， “性” 字的第二个内涵即气质之物。
那么， 这个初生的气质之物是善的、 恶的还是善恶混呢？ 这涉及到孔子所言之性的第三个内涵。

孔子之所以提出了 “性” 的概念， 与其天人观密切相关。 在孔子看来， 自然之性乃是天给予人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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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这便是后来所说的 “天命之谓性” （《礼记·中庸》）， 其中的性代表了天的命令。 此时， 孔子关

心的是， 如何摆脱天对人类命运的掌控呢？ 一方面， 孔子不得不承认苍天对人类的主宰性， 包括天生

万物与人， 人性与生命来源于天， 等等； 另一方面， 孔子又提出 “习相远”， 以为后天的学习与教化

才是决定人生历程的主要因素， 从而淡化天的作用。 在这一理论中， 来自于天的对人性的作用不大。
因此， 孔子几乎不关注它， 以至于性的内涵、 性质等， 孔子罕言之。 对于人性是善还是恶、 抑或人性

善恶混等的问题， 自然很少进入孔子的视野中， 故他很少讨论这些问题。 既然孔子没有明确提出这些

观念， 我们便没有证据断言孔子有性善恶混的观点。 现有的材料仅仅表示， 孔子并没有讨论人性的善

恶问题， 也可以说， 在孔子那里， 人性善恶未分。 这便是孔子所言性的第三个内涵， 即性无善恶。 或

者说， 孔子未分辨人性的善恶。 《孟子》 文献中所出现的告子观点可以被视为孔子人性论的传承代

表。 告子曰： “生之谓性。” （《孟子·告子上》） 这几乎是孔子人性论的标准表达： 人天生的气质之

体便是性。 至于这个气质之体是善还是恶，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 但从 《孟子》 这一文献来看， 告子

的立场还是比较鲜明的， 即性无分善恶。 这种人性论和孔子人性论完全一致。 关于这一点， 学术界几

乎没有人否认， 故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善恶未分之性， 从其后来的发展来看， 既可以为善， 也可以为恶。 这便是 《孟子》 文献中的几

种不同解读方向， 具体为前文所说的 “或曰一” 与 “或曰二” 的观点。 “或曰一” 例证道： 在文王

和武王的时代， 政通人和， 百姓都是好人， 故性可以为善； 反之， 在幽王和厉王时代， 横征暴敛、 百

姓民不聊生， 故而都喜欢反抗、 暴乱， 百姓似乎都喜欢做坏事， 似乎都是恶人， 故性可以为恶。 这两

句话合起来的意思是 “性可以为善， 可以为不善”， 关键要看其时机和条件。 这是不是善恶混论呢？
乍看起来， 这一说法似乎有道理。 不过仔细推敲来看则不然。 从上下文来看， “或曰一” 的观点是为

了反驳孟子的性善论———人皆可以为尧舜。 对此， “或曰一” 反驳说， 有民好暴， 暴民自然性恶， 从

而证伪了孟子的立场。 这个反驳的理论基础可以有性善恶混与性善恶未分论两种。 性善恶混理论支持

上述推论， 而性善恶未分论也支持上述观点： 人性不分善恶， 故而为善人为暴民皆有可能。 这段文献

完全可以理解为性善恶未分说。 有学者说： “公都子所述第一个 ‘或曰’ 认为人性 ‘可以为善， 可

以为不善’， 这并不一定必为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 因为它不是从人性内在的方面 （本体） 来判断

其是善是恶的， 而是从作用的方面来判断其为善或为恶的， 下文说 ‘是故文武兴， 则民好善； 幽厉

兴， 则民好暴’， 就是明证。” （丁四新， 第 ４４ 页） 因此， “或曰一” 既可以被理解为性善恶混论，
也可以表达性善恶未分的立场。 这种两可的结论证明， 若仅将 “或曰一” 理解为善恶混论， 证据不

足。 相反， 它和孔子的性无善恶论基本一致。 因此， 在笔者看来， 将 “或曰一” 解释为性无善恶论

更合理。
《孟子》 引文中的 “或曰二” 主张 “有性善， 有性不善”， 并举例说， 有的人生来如尧舜， 本性

善良， 有的人生来如桀纣， 天生邪恶。 这种例证的理论基础是人生而不同， 或为善良或为邪恶。 这种

天生有差等的等级观与孔子的学说相关。 孔子曾提出： “生而知之者， 上也； 学而知之者， 次也； 困

而学之， 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 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孔子把人分为差等， 只有中等的人

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改造， 而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 有的人为 “上知” 者， 性善

者如尧舜； 有的人为 “下愚” 者， 性恶者如桀纣。 实际上， 这种等级观仅仅强调人的等级差别， 与

性善恶混论无关。 性善恶混论是说人类天生一样的本性， 这种相同的本性， 其中不仅有善端， 而且有

恶端， 是善恶混杂之性。 这显然与 “或曰二” 无关。 准确地说， 此处的 “性” 应该理解为 “生”，
即有些人生而为善， 有些人生而为恶。

《论衡》 所记载的世硕的观点也是 “人性有善有恶”。 这或许是世硕的原话。 对比一下， 此话与

３６论性善恶混论的产生年代与理论来源



《孟子》 中的 “或曰二” 几乎一致。 “或曰二” 所述 “性” 字作 “生” 字解， 此段话的意思是有些人

生而为善， 有些人生而为恶。 《论衡》 之文也可以作如此解释。 这种解释完全符合孔子的差等论。 或

者说， 这段话印证了孔子的差等说， 与孔门思路一致。 《汉书》 曾明确指出： “《世子》 二十一篇。 名

硕， 陈人也。 七十子之弟子。” （《汉书·艺文志》） 这表明世硕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这从法统 （形式

传承） 的角度陈述了二者的关联， 即世硕学习并继承了孔子思想， 包括人生有差等说等。 其实， 将

世硕之言理解为差等说完全符合思想史的发展过程。 按照这个推理， 它与人性善恶混并无关联。 王充

依据自己的性善恶混论对世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解读， 认为人生之性善恶混杂， 养人之善性而致之则

善长， 养人之恶性而致之则恶长。 然而， 王充的这种解读或许与原始文献的内涵不符。
告子、 “或曰一”、 “或曰二” 的观点， 与孔子的观点基本一致。 故梁启超认为它们 “离孔子原意

最近。 拿去解释性相近习相远的话， 都可以说得通” （梁启超， 第 １３６ 页）。 我们甚至可以说， 告子

的观点本身便代表了秉承于孔子的、 传统的、 流行的人性论， 而 “或曰一” 与 “或曰二” 的观点仅

仅是立足于告子人性善恶未分论而展开的， 对孟子性善论的论辩或反驳： 人性善恶未分， 或可以为

善、 或可以为恶。 最初的本性应是善恶未分， 至于区分性善性恶则是后来的事情。 从认识的逻辑来

看， 性先未分， 再分为善恶完全符合逻辑。 由此， 认定先秦时期便有了性善恶混说的观点， 其证据明

显不足。 相反， 从哲学发展史的逻辑与真实历史的双重角度来看， 性善恶混论大致出现于汉代则显得

合情合理。

二　 性善与性恶： 性善恶混论的理论基础

性善恶混论的基本观念是人性之中不仅有善质， 而且还有恶质， 因此是善恶混杂的气质之性。 支

持这种观念的理论前提至少有两个———性善论与性恶论。 这两种不同的人性论正好出现于战国时期，
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孟子和荀子。 二人分别揭示了人性的不同内涵， 并因此形成了各自的人性论。 他们

的人性论其实包含了两种表述体系， 一种是观念体系， 另一种是概念体系。 观念体系指言说者有意或

无意地接受了某些观念内容， 但是自己却未必有意识； 概念体系则指某些哲学家用特定的符号来表达

自己的特定观念并因此而形成了特定的概念。 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内涵， 后者可以称之为狭义内

涵。 这种广义的观念和狭义的概念合作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同样都由

广义人性内涵和狭义人性内涵所组成。
我们先看孟子的人性论。 一方面， 孟子相信并接受传统的性是初生之体的观念， 从而形成了广义

人性论； 另一方面， 孟子开始对这个初生之体进行了属性辨别， 如分别为大体和小体， 最终形成了以

大体为基础的狭义人性论。 孟子将人的初生之体 （古人所说的性） 分为两个部分， 即善的部分和恶

的部分。 孟子曰： “口之于味也， 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声也， 鼻之于臭也， 四肢之于安佚也， 性也，
有命焉， 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 义之于君臣也， 礼之于宾主也， 知之于贤者也， 圣人之于天

道也， 命也， 有性焉， 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尽心下》） 人生之初分为两类， 即口味之性和仁义

之性。 按照传统生之谓性的立场， 这些都属于性。 这便是孟子的广义人性论。
不过， 孟子并不满意这种传统定义。 他将初生之体中善、 恶两部分分别开来， 以为只有能够成就

大人、 圣人的大体才可以被定义为性。 或者说， 孟子仅仅将人的初生之体中的、 善的部分称作性。 这

种初生之体不仅是气， 而且属于浩然之气。 孟子认为， “君子所性， 仁义礼智根于心” （《孟子·尽心

上》）， 主张仁义之心即性。 心是心脏， 是气质之体。 性自然也是气质之体。 孟子和公都子论辩性善

时说 “乃若其情” （《孟子·告子上》）。 孟子以情言性， 认为情是气质之物体的活动， 性自然便是这

个活动的气质载体。 孟子论牛山之性时， 多次说到 “夜气” （同上）， 主张性即夜气。 故孟子曰：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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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言，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 至大至刚， 以直养而无害， 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
配义与道； 无是， 馁矣。 是集义所生者， 非义袭而取之也。” （《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那里， 性

即 “浩然之气” 构成之体， 养性即养 “浩然之气”。 与孔子、 告子等人的人性论相比， 孟子所论之性

特指某类能够引人向善、 成圣成贤的气质之体。 至于人性中恶的部分， 孟子也承认其存在。 这种考量

构成了他的广义人性论。 这样， 孟子的人性论便分别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这两种人性论分别对他其他

方面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如对待欲， 孟子便有两种形式上截然不同的立场。 一方面， 孟子曰： “可欲

之谓善， 有诸己之谓信， 充实之谓美。” （《孟子·尽心下》） 在此， 孟子认可欲。 另一方面， 孟子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 虽有不存焉者， 寡矣； 其为人也多欲， 虽有存焉者， 寡矣。” （同

上） 孟子又主张克制欲。 其实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欲不仅指心欲， 而且指性之欲， 如 《礼记》 曰：
“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 性之欲也。” （《礼记·乐记》） 此处欲即人性之欲， 孟子在这

里将孔子所说的性分成了两类， 即善性与恶质。 对于善的材质所构成的人性及其所产生的欲， 孟子自

然是赞同的， 这便是 “可欲”。 这也符合其狭义人性论。 但是， 从广义人性论来看， 人天生禀赋的材

质包括恶的材质。 对于由此恶质之性所引发的欲， 孟子则主张予以克制， 这便是其狭义人性论。 孟子

的这一狭义人性论重新定义了性， 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 它由人性来定义人的本质，
开启了对人的本质的探索； 另一方面， 它以仁义为性， 开始对初生之性进行了善恶辨别。 在确定了仁

义之性之后， 孟子也确定了性的决定性作用与地位。 在他看来， 人性是仁义之道的基础与根据， 率性

而成道， 成性便可成仁成圣。 从此， 儒家形成了自己的性本论传统。
性善恶混论的第二个理论基础是性恶论。 和孟子一样， 荀子的人性论也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荀

子将人的天生材质分为两类， 即善与恶。 与孟子性善论不同的是， 荀子将自然禀赋中恶的部分定义为

性： “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 顺是， 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焉， 顺是， 故残贼生而忠

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 有好声色焉， 顺是， 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荀子·性恶》） 顺性

由情会导致灭亡， 故荀子以为这种材质是恶之性， 具有 “不好底” （《朱子语类》 卷四） 属性， 这便

是荀子的狭义人性论。 在恶性之外， 荀子并不否认人性同时天生有善的材质。 荀子曰： “凡以知， 人

之性也； 可以知， 物之理也。 以可以知人之性， 求可以知物之理， 而无所疑止之， 则没世穷年不能偏

也。” （《荀子·解弊》） 人类具有认知能力， 这种能力是成圣成贤的基本素质， 因此是善的。 荀子曰：
“性伪合， 然后圣人之名一， 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荀子·礼论》） “性伪合” 指人为的努力和先天

的材质 （此处主要指好的材质） 相结合才能够成为圣人。 这些能够成圣的天生材质也是人的自然禀

赋。 或者说， 人的自然禀赋也包含了某些善的材质， 这便是荀子的广义人性论。 就其广义人性论来

看， 人天生不仅有恶质， 而且藏有善质。 为了区别于孟子并纠正孟子狭义人性论之偏， 荀子走向了另

一端， 仅仅将天生材质中的坏的部分定义为性， 并据此强调规范、 制约与教化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
乐教的基础之一便是人天生有善心： “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 （《荀

子·乐论》） 乐教便是感动人的 “善心”。 这种 “善心” 便是善的气质之体， 类似于孟子所论的狭义

之性。 如果没有这些善的气质之体， 教化便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此可知， 荀子并不排斥善体。 而对善

体的默认则构成了荀子的广义人性论。
事实上， 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 《荀子》 文本中两种人性观并存的现象。 如廖名春指出， 这种

现象 “充分说明荀子固然强调人性有恶的一面， 但他并没有说人性的全部内涵皆为恶。 因此， 将荀

子的 ‘人之性恶’ 这一命题， 理解成 ‘人性皆恶’ ‘人之性便全部是恶’， 显然是错误的” （廖名春，
第 ７２ 页）。 假如我们将人性理解为生之谓性， 那么， 荀子并未否认那些善的潜质或资质。 这便是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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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广义人性论。 但是， 如果从荀子的狭义人性论来看， 性恶则是确定无疑的。 有不少学者否定这种

传统说法， 如 “儿玉六郎……认为荀子人性论的核心是 ‘性朴’ 而非 ‘性恶’” （林桂榛， 第 １０７
页）。 他们提出荀子是性朴论者， “性朴论倾向于承认初生人性中包括着向善或向恶发展的潜质， 但

不肯定其中有现成的善或恶” （周炽成， 第 １２３ 页）。 实际上， 这些性朴论观点忽略或混淆了人性概

念内涵的变化， 它们的问题在于将性概念的部分内容视为其唯一的内涵。 毫无疑问， 荀子当然坚持天

性说， 以为生之谓性。 正如有学者指出， “人性本质上就是人之本、 人之始、 人之材、 人之朴， 是人

之最根本的、 初生的、 本来就具有的资质” （陆建华， 第 ２０１ 页）。 或者说， 荀子并不反对性朴观及

由此而形成的广义人性论， 但是他并不限于这一传统立场。 荀子将人性初生之体作了进一步的缩小

或限定， 以为只有其中的恶的材质才是性。 至于其余的部分， 在荀子看来， 不能称作性。 性仅仅是

天生的恶质， 这便是荀子的狭义人性论。 “荀子的人性论从人性本质的层面看可以说是 ‘性朴论’，
从人性内涵的层面看则是情、 欲论， 从人性的价值指向、 从道德层面看才是性恶论。” （同上， 第

２０５ 页） 上述学者的判断或许并不合适。 荀子仅仅以天生部分材质当作人性， 然后定性为恶。 这是

对早期孔子人性论的深化与进步。 性朴论混淆了这两个性 （孔子所言之性与荀子所言之性） 的内

涵。 更重要的是， 他们千方百计想削弱或去除荀子的恶性论， 这其实完全违背了荀子的本意。 荀子

的本意在于突出学习与教化等人为活动的重要性， 而性恶论正是这种人本论的基础。 在此之外， 对

于广义人性论， 荀子也是接受的。
从狭义人性论来看， 孟子的人性论是性善论， 荀子则是性恶论。 就思想史而言， 性善论和性恶论

的出现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性善论不仅揭示了仁义之道与人性的关系， 而且将仁义与人的本质相关

联， 从而开启了思想史上的人禽之辨。 性恶论的出现则进一步揭示了人的本质， 主张人不仅是生物存

在， 更是一种以人文为主要生存方式的生物体， 强调人即人文， 人文才是人的本质之所在。 这些观念

将先秦儒家对于人的理解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 性善论与性恶论直接为性善恶混论的产生

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就是说， 性善论与性恶论之后， 性善恶混论的出场便是必然： 善性与恶性合并自

然形成善恶混性， 即性善恶混论。

三　 性善恶混论的产生

孔子将人的天生禀赋不加区别地称作性， 孟子和荀子则分别从善、 恶两个角度对性重新了进行界

定， 形成了性善论与性恶论。 然而， 二人各有所长， 亦有所短。 “仲舒之言， 谓孟子见其阳， 孙卿见

其阴也。 处二家各有见， 可也。” （《论衡·本性》） 孟子仅看到了其善性 （“阳”） 的一面， 荀子仅看

到了其恶性 （“阴”） 的一面。 二人均仅仅看到了人性中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从而对人性的认识

各有偏执， 其各自建构的狭义人性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完备。 这便是先秦儒家遗留给汉代儒家的问

题： 如何吸收二人的合理因素并克服二人思想的不足？ 性善恶混论便应运而生。
性善恶混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对于董仲舒的人性论， 学术界通常将其界定为性三品论。

其主要根据是这段文献： “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 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 名性者， 中民之性。”
（《春秋繁露·实性》） 从字面来看， 董仲舒认为人性不包括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 而仅仅限定于中民

之性。 多数学者由此而断定董仲舒人性论属于性三品说 （参见侯外庐等， 第 １００ 页； 任继愈主编，
第 ３５１ 页； 徐复观， 第 ３７９ 页）。 可是， 这种观点有一个问题： 如果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不叫作性，
那么， 所谓的性便不是一个通名。 黄开国指出： “由于董仲舒本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性论所言之

性， 有性同一说之性与性品级说之性这两方面的内容， 而不自觉地常常将中民之性与人人同一之性混

淆在一起， 还有名性以中、 不以上下之类的费解之说， 人们又不知董仲舒人性论两种性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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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对董仲舒名性以中的混淆一直不得其解， 这也是董仲舒人性论异说纷纭的一个原因。 但只要明白

董仲舒的人性论有性同一说与性品级说的内容， 这个问题也是不难解答的。” （黄开国， 第 ３８ 页） 也

就是说， 在董仲舒这里， 人性观念有点自相矛盾。 这是字面解释的必然结果。 如果性不包括圣人之性

和斗筲之性， 它便失去了作为通名的意义。 这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 因为在孟子那里， 性便已被

理解为一个通名， 到了董仲舒这里反而倒退了， 这似乎说不通。 简言之， 如果将董仲舒的观点解读为

性三品说，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说， 似乎站不住脚。
事实上， 董仲舒的人性论也有广义人性论和狭义人性论两个组成部分， 其狭义人性论是性善论。

董仲舒曰： “性之名， 非生与？ 如其生之自然之资， 谓之性。 性者质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在他看来， 人性即人之自然禀赋的材质。 这种自然禀赋之质， 董仲舒称之为 “中民之性” 或 “万民

之性”。 （参见同上） 所谓 “中民之性”， 在董仲舒这里至少具备两个性质： 其一， 它是开端或未成；
其二， 它是好的。 二者合起来， “中民之性” 乃是人天生既有的、 善良的、 未成的材质。 董仲舒将其

称作 “善质”： “性有似目， 目卧幽而瞑， 待觉而后见。 当其未觉， 可谓有见质， 而不可谓见。 今万

民之性， 有其质而未能觉， 譬如瞑者待觉， 教之然后善。 当其未觉， 可谓有善质， 而不可谓善， 与目

之瞑而觉， 一概之比也。” （同上） 人性是 “善质”， 如丝之蚕、 米之禾、 鸡之卵。 正如蚕可以出丝、
卵可以成鸡、 禾可以结米， “善质” 也是成材的基础。 这便是董仲舒的狭义人性论， 即性善论。 性善

论仅仅将人性视为善的开端与未成。 人性需要得到抚养和维护， 需要教化以达至善。 “今万民之性，
待外教然后能善， 善当与教， 不当与性， 与性， 则多累而不精， 自成功而无贤圣， 此世长者之所误出

也， 非春秋为辞之术也。” （同上） 善产生于后天的教化， 修善端为圣人。 “行天德者谓之圣人。”
（《春秋繁露·威德所生》） 在董仲舒看来， 圣贤是后天修行的结果， 而不是天生即为圣贤。 既然无人

是天生圣贤， 便不存在圣贤之性。 因此， 董仲舒明确反对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等说法， 主张没有天生

的圣人。 对于众人来说， 人自然禀赋善端、 善性， 修养本性自然成就圣贤。 主张性是善的、 未成的材

质， 这便是董仲舒的狭义人性论。 它的基本精神和孟子的性善论基本一致。 所不同之处在于未成与已

成。 孟子以仁义为性， 人性内含已然之体。 但董仲舒并不同意这一观点。 如果将人性视为开端， 董仲

舒则完全同意孟子的性善论。
董仲舒人性论的另一个部分是其广义人性论。 实际上， 董仲舒完全接受告子以生谓性的立场， 其

曰： “是正名号者于天地， 天地之所生， 谓之性情， 性情相与为一瞑， 情亦性也， 谓性已善， 奈其情

何？”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人不仅天生有善性， 而且有恶情。 作为自然禀赋的恶情也可以称作

性， 情即性。 这样， 人的自然禀赋兼具善恶两种材质， 这正好对应了天的两种属性。 天有阴阳之性，
人便有善性与恶情， 其中的恶情便是恶性。 董仲舒曰： “人之诚， 有贪有仁。 仁贪之气， 两在于身。
身之名， 取诸天。 天两有阴阳之施， 身亦两有贪仁之性。” （同上） 在他看来， 人副天数， 天有阴阳，
人便有贪仁之气共在于一身。 善导于仁气便为善人或圣人， 反之则为小人或恶人。 阳气、 善气构成善

性， 阴气形成恶质或恶性。 这种恶性， 董仲舒不把它称作性， 而是称作情。 此情亦是性， 故人的自然

禀赋同时具备善恶两种材质。 这种自然禀赋论便是一种广义人性论。 董仲舒曰： “臣闻命者天之令

也， 性者生之质也， 情者人之欲也。 或夭或寿， 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 不能粹美， 有治乱之所在，
故不齐也。” （《汉书·董仲舒传》） 从广义人性论来看， 人性不是纯粹为善之物， 而是善恶混杂之体，
因此需要予以教化与改造。 教化不仅需要以性善论为基础， 而且也需要性恶论的理论支撑。 性善使教

化成为可能， 性恶则使教化成为必要。 因此， 人性善恶混论构成了董仲舒的广义人性论。 如李宗桂

说： “董仲舒的人性论， 在继承孟荀的基础上， 将其纳入阴阳两分的天人哲学体系之中， 并明确地提

出性情二元、 质分三等的理论。” （李宗桂， 第 ６６ 页） 事实上， 学术界有不少学者持类似立场。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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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施忠连， 第 １０ 页； 王琦、 朱汉民， 第 ４４ 页； 任蜜林， 第 ３２ 页）
自董仲舒之后， 性善恶混论便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观点。 汉代哲学家大多持性善恶混论。 如

扬雄明确提出： “人之性也， 善恶混。 修其善则为善人， 修其恶则为恶人。 气也者， 所以适善恶之马

也与？” （《法言·修身》） 人性中既有善质 （气）， 也有恶质 （气）， 性是善气与恶气的混合体。 王充

也赞同此说， 曰： “论人之性， 定有善有恶。 其善者， 固自善矣。 其恶者， 故可教告率勉， 使之为

善。” （《论衡·率性》） 人天生的材质里既有善材， 也有恶质， 或者说， 人天生秉性乃是善材与恶质

的混合。 “人之善恶， 共一元气。 气有多少， 故性有贤愚。” （同上） 人性是善质与恶质的混合体， 其

中的成分的差异造成了天生材质的差异。 王充据此对先秦至两汉的人性论做了总结并指出： “实者，
人性有善有恶， 犹人才有高有下也。” （《论衡·本性》） 最终， 只有性善恶混论才是恰当的人性论。
这也是汉代哲学家们的共同立场。 这意味着性善恶混论的出现在汉代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而是历

史发展的必然， 即便没有董仲舒的出现， 也会有别的思想家提出此类观点。

结语： 性善恶混论的产生是思想史的必然

性善恶混论的出现是思想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传统哲学开始于追问生存的本源即性。 在儒学史

上， 孔子首次将人的初生之体称作性。 这种初生之体， 在孔子那里， 仅仅被视为一个混沌的存在体，
而缺少对它的识别。 这也直接体现了孔子人学思想的局限性， 即对人性在人类生存进程中应有的作

用缺乏合理认识。 第一位正确地认识了人性的性质、 作用与地位的哲学家应是孟子， 他对初生之性

作了属性分类， 将其一分为二。 孟子将其中善的部分称作性， 并将其视为仁义等的本源， 甚至直接

叫作仁义之性， 将其视为人的本质， 从而确定了它在人的生存过程中的主宰性地位。 这便是孟子的

狭义人性论。 这一理论的出现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至于自然禀赋之中恶的部分， 孟子也是

知晓并承认的。 这便是孟子的广义人性论。 随后， 荀子反其道而行之， 将被孟子所忽略或小视的恶

的部分拾起来 （甚至有点儿放大）， 称之为性， 并由此提倡人文教化。 性恶论因此成为倡导人文教

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这便是荀子的狭义人性论。 至于人天生之体中善的部分， 荀子也是知晓并承认

的。 这便是荀子的广义人性论。 从广义人性论来看， 孟子和荀子都将人的天生材质分为两类， 二人

其实都主张人性之中既有善性亦有恶质。 但是， 他们并没有对其进行理论处理并形成理论， 这最终

导致他们并没有形成性善恶混的人性理论。 他们仅仅偏重于一面， 或善或恶， 并最终建构了各自的

狭义人性论。
从狭义人性论来看， 先秦时期的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分别代表了两个阵营， 其后各自又

形成了不同的传统， 即孟子的性本论传统和荀子的人本论传统。 这两个传统分别关注于人性中的两个

部分： 性本论依善性， 人本论重恶质。 或者说， 性本论传统关注于人身上积极的力量与部分， 人本论

则主要关注于人身上消极的品质。 这两种人性论的依次出现为性善恶混论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

是在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基础之上， 汉代儒家才能够形成影响巨大的性善恶混论。 如果没有先秦时期的

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理论准备， 性善恶混论的出现便不可思议。 在汉儒看来， 人性不仅包含了仁气、 善

气， 而且包含贪气、 恶气， 人性是善恶之气或气质的混合体， 这便是性善恶混论。 性善恶混论是性善

论与性恶论发展的逻辑必然， 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人性学说的主流观点。
钱穆曰： “今世子则谓 ‘性有善有恶’， 盖出三说之外， 两取孟荀以为说。 其书应出荀卿后。 《春

秋繁露·俞序篇》 亦引 《世子》， 其书据 《春秋》 发议， 尤为晚出一证， 殆与公孙尼子同时耳。 班

《注》 以为陈人， 陈亡远在前。 《论衡》 谓之周人， 不知谓周代人耶？ 抑周地人耶？ 与班异， 无可

定。” （钱穆， 第 ５７３ 页） 所谓的周人可能不是周代人， 而是周地人。 若没有周代人世硕， 先秦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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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善恶混论之说就失去了其理论依据。 从思想史的逻辑来看， 性善恶混论的产生应是性善论与性恶论

出现之后的产物。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应该是荀子之后乃至汉代的事情了。 因此， 性善恶混论不可

能产生于先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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